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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2026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内罗毕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 2026 年第一次会议通过

的决定 

  第 2026/1 号决定：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可持续城市和 

社区基金会的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2027 年工作方案草案和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 2027 年

预算草案，以及 2026–2029 年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 

执行局 

 (a)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基金会的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包括财务状况 

1.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主任关于下列事

项的报告和最新情况通报： 

(a) 人居署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中期财务状况；1 

(b) 人居署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人员配置状况；2 

(c) 征聘、公平地域分配和性别均等情况；3 

(d) 关于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基金会的最新情况；4 

2. 表示关切基金会非专用资金净运营赤字达 40 万美元，导致 2025 年

期末净资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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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执行主任继续努力，根据执行人居署 2026–2029 年战略计划的资

源调动战略，加强非专用和专用资金，并邀请所有会员国为人居署的核心财务

资源捐款； 

 (b) 2027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工作方案草案及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

预算草案的状况 

4. 请方案、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继续审议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

区基金会 2027年非专用预算，并请执行主任根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以及行政和

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反馈意见，同时结合基金会非专用资金的收入水平，定

稿 2027 年年度工作方案草案和预算草案，并将其提交执行局 2026 年第二次会

议进一步审议和酌情核准； 

 (c)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 

5. 表示赞赏地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执行情

况的报告，特别是关于以下方面的报告： 

(a) 结构和职责划分的最新情况；5 

(b) 在 2026–2029年期间战略计划监测框架下到 2029年需实现的指标的

基线值和具体目标；6 

6. 欢迎执行 2026–2029 年期间战略计划的资源调动战略，7 并请执行

主任根据会员国提供的指导意见开始执行该战略，并随时向其通报相关的最新

情况； 

7. 回顾其第 2025/6 号决定第 8 段，表示注意到执行主任提供的关于联

合国 80 年周年倡议对人居署的结构、人员配置、预算规划和工作的影响的信

息，并要求在执行局下次会议上提供进一步的最新情况。 

  第 2026/2 号决定：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

执行情况 

执行局 

 (a)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执行情况 

1. 欢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主任关于联合国人居署

规范和业务活动的简报和报告，8 包括巴西国家方案、突尼斯国家方案、联合

国城市创新技术加速器工作的最新情况以及 2025 年 7 月至 12 月期间活动的亮

点； 

 
5 HSP/EB.2026/4。 

6 HSP/EB.2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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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示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努力重建乌克兰受冲突影响的人类住区的

最新修订报告，9 并请执行主任向执行局下次会议提供最新情况，说明 2026 年

4 月后维持人居署在乌克兰业务的资金状况； 

3. 又表示注意到执行主任关于加沙地带人类住区重建工作进展情况的

报告，10 并请执行主任在条件允许时完成全面报告； 

 (b) 世界城市论坛第十三届会议的筹备工作 

4. 欢迎执行主任关于将于 2026年 5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城市

论坛第十三届会议筹备情况的简报和报告，11 并回顾世界城市论坛作为关于城

市和可持续城市化12的世界首要会议以及作为所有利益攸关方为秘书长关于

《新城市议程》执行进展情况的四年期报告提供信息的倡导平台13所发挥的作

用；14 

5. 肯定为吸引利益攸关方参与世界城市论坛筹备工作所作的努力； 

 (c) 筹备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 

6. 欢迎人居署通过包容性、多利益攸关方进程努力支持编制秘书长关

于《新城市议程》执行进展情况的四年期报告，并欢迎执行主任关于筹备关于

《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报告中提供的信息；15 

7. 又欢迎正在为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

会议进行的政府间筹备工作，包括联大主席通过包容性和会员国主导的进程任

命共同主持人，以及人居署持续提供的技术和便利性支持； 

8. 赞赏共同主持人结合内罗毕常驻代表团的意见，努力领导关于《新

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政治宣言谈判； 

 (d)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和管理改革的情况 

9. 表示注意到秘书处关于人居署实施联合国发展系统改革的最新情况

介绍和有关核对表，并欢迎人居署为继续促进重新定位联合国发展系统所作的

努力。 

  第 2026/3 号决定：人居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 

执行局 

表示注意到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关于人居大会通过的各项决

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6 

 
9 HSP/EB.2025/INF/17/Rev.2。 

10 HSP/EB.2026/INF/6。 

11 HSP/EB.2026/11。 

12 A/77/310，第 24 段。 

13 见联大第 79/214 号决议。 

14 联大第 71/256 号决议，附件。 

15 HSP/EB.2026/10。 

16 HSP/EB.2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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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026/4 号决定：执行局的工作方法和执行局 2026 年工作计划 

执行局 

 (a) 执行局及方案、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1. 通过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执行局 2025 年第三次会议

工作报告；17 

2. 表示注意到方案、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主席关于该组工作的

情况介绍； 

 (b) 人人享有适当住房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工作 

3. 回顾人居大会第 2/7 号决议，并欢迎人人享有适当住房问题不限成

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共同主席关于该组工作的情况介绍，包括关于 2025年

10 月 22 日和 23 日举行的第二届会议成果的报告；18 

4. 决定根据执行局主席团提供的指导意见，人人享有适当住房问题不

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三届会议将于 2026年 11月 26日和 27日举行，

为期两天，并邀请会员国考虑提供资金，支持工作组的整体包容性工作和有效

运作，包括为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参会提供便利； 

5. 建议工作组共同主席编写第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至少在会议召

开前提前六周分发给所有会员国； 

 (c) 执行局提高执行局会议的效率和成效的工作方法 

6. 表示注意到关于秘书处在执行局 2025 年第三次会议后进行的调查

的报告以及过去调查的累积报告，并决定停止调查； 

7. 回顾第 2019/4 号决定第 4 至第 6 段，并在不影响执行局议事规则第

6 条的情况下，决定执行局每年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会议临时议程的编制应基于

本决定附件列出的常设项目，但有一项谅解，即执行局可根据需要，结合执行

局主席团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修正执行局未来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决定在会员

国认为必要时审查该附件及其使用情况； 

 (d) 执行局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和议程及执行局 2026 年工作计划 

8. 决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将于 2026 年 11 月 24 日和 25 日举行，为期

两天； 

9. 又决定 2026年第二次会议临时议程如下，但须经主席团进一步审查：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 

(a) 通过 2026 年第二次会议的议程和工作计划； 

(b) 通过执行局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工作报告。 

3. 各特设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17 HSP/EB.2025/25。 

18 HSP/OEWG-H.2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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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 

5. 审议并酌情核准 2027 年人居署工作方案草案及联合国生境和

人类住区基金会预算草案。 

6.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最新情况。 

7. 2026 年重要活动的成果，包括世界城市论坛第十三届会议和

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

成果。 

8. 联合国相关监督机构的报告。 

9. 审议和通过成果。 

10. 其他事项。 

11. 会议闭幕。 

第 2026/4 号决定附件 

执行局未来会议的常设临时议程项目 

A. 任何特定年份执行局第一次会议的常设临时议程项目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包括通过上次会议的议程和报告]。 

3. 工作组[包括方案、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以及人人享有适当

住房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4.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包括关于资源调动、人员配置以及地域和

性别平衡的具体报告]。 

5. 下一年工作方案草案和预算草案的最新编制情况。 

6. 关于人居署内部管理和政策的最新情况，包括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最

新情况[包括根据要求提交的具体报告，例如关于联合国 80 周年倡

议、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重新定位以及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

的报告]。 

7. 关于人居署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包括关于次级方案的报

告]。 

8.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最新情况[包括选定的方案活动、至少两

个国家方案以及在受冲突和灾害影响的地区的活动]。 

9. 关于人居大会各项决议的最新执行情况[基于在线门户网站的更

新]。 

10. 选举执行局主席团成员。 

11. 审议和通过成果。 

12. 其他事项。 

13. 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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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何特定年份执行局最后一次会议的常设临时议程项目 

1. 会议开幕。 

2. 组织事项[包括通过上次会议的议程和报告]。 

3. 工作组[包括方案、预算和行政事项特设工作组以及人人享有适当

住房问题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主席的报告。 

4. 财务、预算和行政事项[包括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以

及与资源调动有关的事项]。 

5. 审议和酌情通过下一年工作方案草案和预算草案。 

6. 人居署规范和业务活动的最新情况[包括选定的方案活动、至少两

个国家方案以及在受冲突和灾害影响的地区的活动]。 

7. 联合国相关监督机构的报告[包括内部监督事务厅、联合检查组、

道德操守办公室的报告和其他监督报告]。 

8. 审议和通过成果。 

9. 其他事项。 

10. 会议闭幕。 

(c) 可能添加到议程中的可能额外非经常性议程项目示例

（非详尽列表） 

• 人居大会的筹备情况。 

• 世界城市论坛的筹备情况/成果。 

• 关于《新城市议程》执行情况中期审查的联大高级别会议的筹备情

况/成果。 

• 与人居署相关的联合国主要会议和活动的筹备情况/成果。 

• 为未来战略计划的制定和核准作准备。 

  第 2026/5 号决定：选举任期为 2026–2027 年的执行局主席团成员 

执行局 

决定从其成员中选出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局新一届主席团，任期

从 2026 年第一次会议结束至 2027 年第一次会议结束为止，并考虑到确保公平

地域代表性的需要，具体如下： 

主席： 中国（亚太国家） 

副主席： 墨西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莫桑比克（非洲国家） 

  德国（西欧和其他国家） 

报告员： 斯洛伐克（东欧国家） 

     
 


